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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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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特别提示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集科技”、“发行人”、

“本公司”或“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以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

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与《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一致。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本公司招

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二、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本公司

就相关风险特别提示如下：

（一）科创板涨跌幅限制放宽风险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上市

首日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４４％

，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

上市后的前

５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

２０％

，投资者应当

关注可能产生的股价波动的风险，理性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

（二）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５３

，

１０８

，

３８０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

１１

，

５７４

，

９５６

股，占总股数的

２１．７９％

。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本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９．１９

元

／

股，对应的发行市盈率为

４８．２６

倍（每股收

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Ｃ３９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３１．１１

倍，存在未来股价下

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

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

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

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

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

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

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

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

的流动性风险。

三、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并仔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第四节 风险因素”

（一）产品更新换代较快带来的产品开发风险

尽管摩尔定律在不断被挑战，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仍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

被更新并向更先进的技术推进。在下游产品不断提出更高技术要求的前提下，

公司需要对客户需求进行持续跟踪研究并开发对应的新产品。 如果公司产品

与下游客户的技术发展路径适配性下降，或者相关技术发生重大变革，使得客

户减少或限制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将影响公司产品技术开发。

公司目前产品以化学机械抛光液和光刻胶去除剂等集成电路领域关键材

料为主， 持续大量的研发投入是公司产品与不断推进的集成电路制造及先进

封装技术同步的关键。公司面临技术与产品开发的风险，如果公司不能准确地

把握行业技术的发展趋势，在技术开发方向或程度的决策上发生失误，或不能

及时将新技术运用于产品开发并实现产业化， 将对公司的声誉和盈利能力造

成不利影响。

（二）客户集中度较高及产品结构单一风险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公司向前五名客户合计的销售额占当期

销售总额的百分比分别为

９２．７０％

、

９０．０１％

、

８４．０３％

， 其中向中芯国际下属子公

司的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６６．３７％

、

６６．２３％

、

５９．７０％

。 公司销售较为集中的主要

原因系全球和国内集成电路制造行业集中度较高、公司产品应用特点和“本土

化、定制化、一体化”的服务模式等，且公司前五名客户中芯国际、台积电、长江

存储、华润微电子、华虹宏力均为全球或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制造厂商。 如果

公司的主要客户流失， 或者主要客户因各种原因大幅减少对本公司的采购量

或者要求大幅下调产品价格，公司的经营业绩可能出现下降。

公司主营业务为关键半导体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 目前产品包括不同系

列的化学机械抛光液和光刻胶去除剂， 主要应用于集成电路制造和先进封装

领域。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核心技术产品化学机械抛光液和光

刻胶去除剂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９．６２％

、

９９．５４％

、

９９．７５％

， 产品结构

较为单一。全球化学机械抛光液和集成电路领域光刻胶去除剂市场容量有限，

虽然公司光刻胶去除剂产品除应用于集成电路领域外还应用于

ＬＥＤ／ＯＬＥＤ

领

域， 且公司将在现有业务和技术的基础上持续稳健地通过自建或并购延伸半

导体材料产业链， 但拓展产品应用领域和延伸产业链需要较长的时间并投入

较多的资源，因此公司短期内存在产品结构单一、市场容量有限的风险。 如果

化学机械抛光液和光刻胶去除剂下游市场环境出现较大波动， 公司的经营情

况将受到较大影响。

（三）半导体行业周期变化风险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集成电路制造和先进封装领域。金融危机之后，

受益于下游消费电子、计算机、通信、汽车、物联网等终端应用领域需求的持续

增长，全球半导体特别是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

下游市场的推动以及政府与资本市场的刺激下，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由于

全球半导体行业景气周期与宏观经济、 下游终端应用需求以及自身产能库存

等因素密切相关， 如果未来半导体行业市场需求因宏观经济或行业环境等原

因出现下滑，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原材料供应及价格上涨风险

硅溶胶和气相二氧化硅等研磨颗粒为公司生产化学机械抛光液所需的主

要原材料， 主要直接或间接从日本等国家进口。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

度， 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的采购额占当期采购总额的百分比分别为

５６．５６％

、

５２．８７％

、

５６．９８％

，采购相对集中。 此外，与行业内主要企业一致，公司目

前不具备生产相关产品核心原料的能力，均从第三方采购主要原材料，某些原

材料从有限的供应商处采购。 如果公司主要供应商的供货条款发生重大调整

或者停产、交付能力下降、供应中断等，或者进出口政策出现重大变化，或者出

现国际贸易摩擦，或者原材料采购国采取出口管制，或者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

受市场影响出现上升，将可能对公司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及时性和价格产生

不利影响，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公司主要从上游基础化工或精细化工行业采购原材料，随着环保政

策趋严，供应趋紧，原材料价格可能存在上涨的风险。

（五）外协采购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产品晶圆级封装用光刻胶去除剂和

ＬＥＤ／ＯＬＥＤ

用光刻胶

去除剂存在委托外协供应商生产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公司

外协采购金额分别为

３１６．１３

万元、

２５９．４９

万元、

１

，

３４０．９３

万元。 公司与外协供应

商签订了《代加工协议》等相关协议，对组织生产、质量管理控制、知识产权及

按时按量交付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如果外协供应商无法跟进公司业务发展保

质保量供应协议产品，或者外协采购模式导致公司技术或其他商业秘密泄露，

将会对公司相关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六）销售价格和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５５．６１％

、

５５．５８％

、

５１．１０％

，逐年下降。

２０１７

年相比于

２０１６

年基本稳定，

２０１８

年比

２０１７

年下降

４．４８

个

百分点， 主要原因为毛利率相对较高的铜及铜阻挡层系列化学机械抛光液的

收入占比从

７４．９９％

下降至

６６．３２％

，且该系列产品毛利率下降

２．７７

个百分点。 公

司采取针对成熟产品阶段性进行选择性降价的销售策略， 以应对客户成本控

制的需求。由于公司产品毛利率对销售价格的变化较为敏感，如果未来下游客

户需求下降、控制成本的需求上升，或者竞争对手大幅扩产、采取降价措施，公

司产品价格存在下降的可能，进而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

（七）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销售商品、进口原材料主要使用美元结算。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受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的影响， 公司汇兑收益的金额分别为

２８７．１７

万

元、

－６２５．９２

万元和

５６０．８６

万元。随着生产、销售规模的扩大，公司外汇结算量将

继续增大。如果结算汇率短期内波动较大，公司境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

售价格仍将直接受到影响，进而可能对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八）控股股东控制及无实际控制人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直接持有公司

５６．６４％

的股份。 本

次发行后，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仍处于控股地位。 虽然公司已建立起旨在保护全体股

东利益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相对完善的公司制度，但如果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利用其控

股地位，对公司的人事任免、经营决策等施加重大影响，可能会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利益，使公司面临大股东控制的风险。

由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存在决策效率较低的风险。 此外，由于公司无实

际控制人，使得公司上市后有可能成为被收购对象，如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

被收购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可能会对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和经营管理

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九）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消化的风险

公司募投项目投产后将新增化学机械抛光液、 光刻胶去除剂和甘氨酸产

能，其中甘氨酸为公司产品原材料之一，有助于公司向上游垂直整合产业链，

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益。

公司结合行业发展趋势， 对募投项目产品的市场前景及目标客户进行了

充分的调研和论证， 但如果募投项目投产后， 公司下游客户需求发生不利变

化，可能导致公司无法有效开拓市场以消化募投项目新增产能，进而导致募投

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收益。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１６７

号）批复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

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公司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１９

〕

１３９

号）批准。

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证券简称为“安集科技”，证券

代码为“

６８８０１９

”；其中

１１

，

５７４

，

９５６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三）股票简称：安集科技

（四）扩位简称：安集科技

（五）股票代码：

６８８０１９

（六）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５３

，

１０８

，

３８０

股

（七）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１３

，

２７７

，

０９５

股

（八）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１１

，

５７４

，

９５６

股

（九）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４１

，

５３３

，

４２４

股

（十）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１

，

０７１

，

０５５

股

（十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发行前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限售期限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２２

，

５６０

，

３２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６

，

１４４

，

５７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张江科创

３

，

５４８

，

７３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大辰科技

２

，

４００

，

０２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春生三号

２

，

３１４

，

５０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信芯投资

１

，

９０８

，

２４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安续投资

５９３

，

４２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北京集成电路基金

３６１

，

４４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合计

３９

，

８３１

，

２８５ －

（十二）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

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等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承诺”

（十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

、中信证券安集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

股票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锁定期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２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２４

个月，锁定期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中签账户共计

１４６

个，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６３１

，

０８４

股，该等股票的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十四）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五）上市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三、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及公开发行后

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一）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公司选择的上市标准为：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

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１

亿元。

其中，“预计市值” 指股票公开发行后按照总股本乘以发行价格计算出来

的公司股票名义总价值。

（二）公司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５３

，

１０８

，

３８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３９．１９

元

／

股，公

司预计市值为

２０．８１

亿元。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１９００３４５

号），公司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营业收入分

别为

２３

，

２４２．７１

万元和

２４

，

７８４．８７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

，

７２２．６２

万元和

４

，

３１２．９８

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预计市值及财务指标能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

第三节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Ａｎｊｉ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３

，

９８３．１２８５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ＳＨＵＭＩＮ ＷＡＮＧ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７

日（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东路

５００１

号金桥出口加工区（南区）

Ｔ６－９

幢底层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用相关材料的研究、设计、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与技

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关键半导体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

所属行业

Ｃ３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２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９３３３３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５０８０１１１０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ａｎｊｉｍｉｃｒｏ．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Ｒ＠ａｎｊｉｍｉｃｒｏ．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 杨逊

二、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为一家投资控股型公司，不实际从事生产经营

业务，其主要资产为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Ａｎｊｉ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登记证书编号

ＣＲ－１３７２１３

住所

Ｆｌｏｏｒ ４

，

Ｗｉｌｌｏｗ Ｈｏｕｓｅ

，

Ｃｒｉｃｋｅｔ Ｓｑｕａｒｅ

，

Ｐ Ｏ Ｂｏｘ ２８０４

，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ｙｍａｎ ＫＹ１－１１１２

，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已授权股数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股数

１０３

，

０６４

，

６０６

股

经营范围 投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公司控股股东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除直接控制公司并间接控制公司全资子公司

外，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公司或企业的情形。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及其持有公司股票

的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及持有公

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期

直接持有本公司的

权益比例（

％

）

间接持有本公司的

权益比例（

％

）

Ｓｈｕｍｉｎ Ｗａｎｇ

（王淑敏）

董事长、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１１．０２０７

Ｃｈｒｉｓ Ｃｈａｎｇ Ｙｕ

（俞昌） 董事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２．７８７０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ａｒｒｙ Ｕｎｇａｒ

董事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２．２４３６

陈大同 董事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０．０３６２

杨磊 董事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

郝一阳 董事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

张天西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

李华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

任亦樵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

厉吉超

监事会主席、职工

代表监事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０．０１０３

陈智斌 监事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

朱慧娜 监事

２０１８．９．２８－２０２０．６．２６ － ０．０２０６

杨逊

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０．５５２８

Ｙｕｃｈｕｎ Ｗａｎｇ

（王雨春）

副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２０１７．６．２７－２０２０．６．２６ － ０．２４５８

荆建芬 核心技术人员

－ － ０．１６１３

彭洪修 核心技术人员

－ － ０．１８２７

王徐承 核心技术人员

－ － ０．１２６２

Ｓｈｏｕｔｉａｎ Ｌｉ

（李守田） 核心技术人员

－ － －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票

的相关限售安排请参见本节“七、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战略配售情况”及“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持

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承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员工持股计划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 公司曾向中国大陆籍员工和境外员工等人员授予

股份。 其中， 授予境外人员的部分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股份由境外员工持股平台

Ａｎｊｏｉｎ

出资认购， 授予中国大陆籍员工的安集有限股权由境内员工持股平台

安续投资出资认购。

其中，

Ａｎｊｏｉｎ

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 持股比例

１ Ｓｈｕｍｉｎ Ｗａｎｇ

（王淑敏）

１

，

８０２

，

７９０ ６４．１５％

２ Ｙｕｃｈｕｎ Ｗａｎｇ

（王雨春）

４１０

，

０００ １４．５９％

３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ｓｕ ３５５

，

０００ １２．６３％

４ Ｋａｉ Ｌｕｏ １２０

，

０００ ４．２７％

５ Ｔａｉｓｈｉｈ Ｍａｗ ５７

，

５００ ２．０５％

６ Ｅｒｉｃ Ｃｈｅｎ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７％

７ Ｆｒａｎｋ Ｃｈａｎｇ ２０

，

０００ ０．７１％

８ Ａｘｌ Ｃｈｅｎ １０

，

０００ ０．３６％

９ Ｚｈａｎｇ Ｘｕ ５

，

０００ ０．１８％

合计

２

，

８１０

，

２９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Ａｎｊｏｉｎ

设立时，除

Ｔａｉｓｈｉｈ Ｍａｗ

为发行人退休返聘人员外，其他人员均

为发行人正式员工。

安续投资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姓名

／

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杨逊 普通合伙人

３６．９６ ４２．６０

２

彭洪修 有限合伙人

８．２２４ ９．４８

３

荆建芬 有限合伙人

６．５６ ７．５６

４

刘兵 有限合伙人

４．４８ ５．１６

５

王徐承 有限合伙人

３．８４ ４．４３

６

胡淼淼 有限合伙人

３．８４ ４．４３

７

杨可玲 有限合伙人

３．２ ３．６９

８

漆强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 ３．３２

９

吴庆 有限合伙人

２．２４ ２．５８

１０

王晨 有限合伙人

１．６３２ １．８８

１１

朱慧娜 有限合伙人

１．６ １．８４

１２

仇海兵 有限合伙人

１．６ １．８４

１３

姚颖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８ １．４８

１４

张建 有限合伙人

０．９６ １．１１

１５

徐冰 有限合伙人

０．９６ １．１１

１６

徐彦廷 有限合伙人

０．９６ １．１１

１７

厉吉超 有限合伙人

０．８ ０．９２

１８

尹先升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４ ０．７４

１９

石峰军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４ ０．７４

２０

张永辉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４ ０．７４

２１

陆伟权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８ ０．５５

２２

余洪杰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８ ０．５５

２３

杜铭宇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８４ ０．４４

２４

孙广胜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２ ０．３７

２５

张炜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２ ０．３７

２６

尹青华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５６ ０．３０

２７

蔡鑫元 有限合伙人

０．１９２ ０．２２

２８

何华锋 有限合伙人

０．１９２ ０．２２

２９

朱杰 有限合伙人

０．１９２ ０．２２

合计

８６．７５２ １００．００

Ａｎｊｏｉｎ

与安续投资的相关限售安排请参见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就股份的限

售与减持作出的承诺”。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

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

） 数量（股） 占比（

％

）

一、限售流通股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２２

，

５６０

，

３２８ ５６．６４ ２２

，

５６０

，

３２８ ４２．４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６

，

１４４

，

５７２ １５．４３ ６

，

１４４

，

５７２ １１．５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

张江科创

３

，

５４８

，

７３５ ８．９１ ３

，

５４８

，

７３５ ６．６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

大辰科技

２

，

４００

，

０２８ ６．０３ ２

，

４００

，

０２８ ４．５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

春生三号

２

，

３１４

，

５０９ ５．８１ ２

，

３１４

，

５０９ ４．３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

信芯投资

１

，

９０８

，

２４４ ４．７９ １

，

９０８

，

２４４ ３．５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

安续投资

５９３

，

４２４ １．４８ ５９３

，

４２４ １．１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

北京集成电路基金

３６１

，

４４５ ０．９１ ３６１

，

４４５ ０．６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

－ － ６６３

，

８５５ １．２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２４

个月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

中信证券安集科技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 － ４０７

，

２００ ０．７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

工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

计划

网下摇号限售新股

－ － ６３１

，

０８４ １．１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６

个月

－

小计

３９

，

８３１

，

２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１

，

５３３

，

４２４ ７８．２１ － －

二、无限售流通股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

－ － １１

，

５７４

，

９５６ ２１．７９

无限售条件

－

小计

－ － １１

，

５７４

，

９５６ ２１．７９ － －

合计

３９

，

８３１

，

２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３

，

１０８

，

３８０ １００．００ － －

注

１

：公司无表决权差异安排；

注

２

：公司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注

３

：公司本次发行不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六、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限售期限

１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２２

，

５６０

，

３２８ ４２．４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２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６

，

１４４

，

５７２ １１．５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３

张江科创

３

，

５４８

，

７３５ ６．６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４

大辰科技

２

，

４００

，

０２８ ４．５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５

春生三号

２

，

３１４

，

５０９ ４．３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６

信芯投资

１

，

９０８

，

２４４ ３．５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７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６６３

，

８５５ １．２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２４

个月

８

安续投资

５９３

，

４２４ １．１２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９

中信证券安集科技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０７

，

２００ ０．７７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０

北京集成电路基金

３６１

，

４４５ ０．６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合计

４０

，

９０２

，

３４０ ７７．０２

———

注：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为外国投资者，需开立外国投资者证券账户，鉴于该类账

户开立所需时间较长，

Ａｎｊｉ Ｃａｙｍａｎ

的股份暂先登记在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中， 待外国投资者证券账户完成开

立后转入该户。

七、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通过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设立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与公司签署配售

协议。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

４０７

，

２００

股本次发行的股票，获配比例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３．０７％

。

资产管理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中信证券安集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募集资金规模

１

，

６４３．６９

万元

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及核心

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数量（股） 认购比例

１

Ｓｈｕｍｉｎ Ｗａｎｇ

（王淑敏）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４０

，

０００ ９．８２％

２

杨逊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４０

，

８００ １０．０２％

３

Ｙｕｃｈｕｎ Ｗａｎｇ

（王雨春）

公司副总经理

４０

，

８００ １０．０２％

４

荆建芬 上海安集产品管理总监

４０

，

８００ １０．０２％

５

彭洪修 上海安集产品管理总监

４０

，

８００ １０．０２％

６

王徐承 公司质量总监

４０

，

８００ １０．０２％

７

仇海兵 上海安集采购总监

４０

，

８００ １０．０２％

８

刘兵 公司研发副总监

４０

，

８００ １０．０２％

９

洪亮 公司财务副总监

４０

，

８００ １０．０２％

１０

杨可玲 公司质量副总监

４０

，

８００ １０．０２％

合计

４０７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信证券安集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

票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锁定期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八、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为实际控制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已与公司签署配售协议。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获配

６６３

，

８５５

股本次发行的股票，获配比例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５％

。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２４

个月， 锁定期自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３

，

２７７

，

０９５

股

二、发行价格：

３９．１９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市盈率：

４８．２６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

２．５３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８１

元（按

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５．４７

（按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２

，

０３２．９４

万元。

（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毕马

威华振验字第

１９００３８２

号）。 该验资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贵公司已收到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５２０

，

３２９

，

３５３．０５

元，扣除相关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３６

，

４０１

，

５９４．０４

元（不含增

值税），且相关增值税费由发行人以自有资金负担，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８３

，

９２７

，

７５９．０１

元， 此款项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汇入贵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中。 ”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４

，

５４３．７５

万元，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保荐与承销费用

３

，

８２８．８４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３７．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１５４．５１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７６．４２

５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４６．９８

合计

４

，

５４３．７５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包含相应增值税

十、募集资金净额：

４７

，

４８９．１９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１１

，

６２０

户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本次发行不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公司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６

年

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毕马威华

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毕马

威华振审字第

１９００３４５

号）。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期间的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中期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了

《审阅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１９００８５２

号），发表了如下意见：“根据我们的审

阅， 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安集微电子上述中期财务报表没有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２

号———中期财务报告》的规定编制。”

相关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

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上市公告书中已披露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

现金流量表。 其中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

资者注意。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公司上市后不再单

独披露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

期末

上年度

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流动资产（万元）

３６

，

４７６．４４ ３４

，

９９７．３７ ４．２３

流动负债（万元）

６

，

４８６．４７ ６

，

９１４．７４ －６．１９

总资产（万元）

４５

，

６８０．２１ ４３

，

３３１．４６ ５．４２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５．２６ ６．８５ －１．５９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

１７．６９ １９．９８ －２．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３７

，

５９９．９３ ３４

，

６７５．７８ ８．４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９．４４ ８．７１ ８．４３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１２

，

９０７．１２ １１

，

２０１．８７ １５．２２

营业利润（万元）

３

，

４３９．８８ １

，

５６１．０３ １２０．３６

利润总额（万元）

３

，

４３９．８８ １

，

５５８．０３ １２０．７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２

，

９２５．５３ １

，

５７６．０９ ８５．６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１

，

６１５．４６ １

，

５１０．８４ ６．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７３ ０．４０ ８５．６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１ ０．３８ ６．９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１０ ５．１０ ３．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４７ ４．８９ －０．４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２

，

７９２．５９ １

，

７５４．８１ ５９．１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７０ ０．４４ ５９．１４

注：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情况简要说明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

，

９０７．１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２２％

；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

，

９２５．５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８５．６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

，

６１５．４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６．９２％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为

１

，

３１０．０７

万元，其中主要为子公司上海

安集收到计入当期损益的已验收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政府补助

１

，

４５０．８９

万元，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计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１

，

０８８．１７

万

元。

（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公司资产规模基本保持稳定，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５

，

６８０．２１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５．４２％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３７

，

５９９．９３

万元，较上

年末增长

８．４３％

，主要系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所实现的净利润所致。

（三）现金流量简要说明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

，

７９２．５９

万元，同比

增长

５９．１４％

， 主要原因系收到政府补助金额较高导致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同比增长

２５７．６７％

。

（四）变动幅度在

３０％

以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

营业利润（万元）

３

，

４３９．８８ １

，

５６１．０３ １２０．３６

一方面是由于公司销售产品带来毛利

增长， 另一方面是由于收到计入当期

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较高导致其他收

益大幅增长。

利润总额（万元）

３

，

４３９．８８ １

，

５５８．０３ １２０．７８

同“营业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２

，

９２５．５３ １

，

５７６．０９ ８５．６２

同“营业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７３ ０．４０ ８５．６２

同“营业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２

，

７９２．５９ １

，

７５４．８１ ５９．１４

收到政府补助金额较高导致收到的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大幅增长。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０．７０ ０．４４ ５９．１４

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

求，对本公司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监管协议对公司（及子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

行了详细约定，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山支行

１２１９０８３６２７１０９０５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１５８４２１９１６１３１００

宁波安集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６６３７１５９７５３６９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

３１０５０１６１３７３６０９５８８８８８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

３１０５０１６１３７３６０９５７７７７７

安集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５０１６１３７３６０９５６６６６６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８１１０２０１０１３４０１０３４４４８

（二）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四家银行签订的五份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无重大差异， 以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山支行为例，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甲方：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山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机构）（以下简称 “丙

方”）

１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

于甲方“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ＣＭＰ

抛光液生产线扩建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丙方已

经向甲方、乙方告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丙方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

经营，不直接或者间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３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

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４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包建祥、张晶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乙方按月（每月

２

日前，遇节假日顺延至每月第

２

个工作日结束前）向甲

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６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大

写：人民币伍仟万元整）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

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

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０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盖

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

日起失效。

１１

、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其他事项

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件。 具体包括：

（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未发生

大额赔偿责任；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公司未发生董事、

１／３

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变动；未发生董事长或者经

理无法履行职责；

（八）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未发

生较大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未发生依法进

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

（十）未发生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未发生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

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十一）未发生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或者受到刑事处罚、重

大行政处罚；未发生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违纪被有权机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３５８

号大成国际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０４

室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下转

A46

版）


